
主 日 講 台 

詩 歌：萬民頌揚 394、35、14 

講 題：走對信心的路，活出真正得救的生命 

經 文：羅馬書 10:1-17節 

一.前言 

二.校準信仰的方向盤 

從「自己的熱心」轉向「神的真知識」

（v.1-4） 

三. 設定GPS導航 

從「複雜的行為」轉向「單純的相信」

（v.5-13） 

四.上路的邀請：從「獨自領受」進而

「分享好消息」（v.14-17） 

五.結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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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中 基 督 徒 聚 會 處 
主後 2025年 11 月 16 日【第 2522期】 

作神的好管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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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及代禱項 

一、歡迎第一次來到教會的朋友，會後請一起彼此交通。 
二、今年教會主題：作神的好管家。 
三、2025年 11月 9日主日奉獻如下：十一 18330元(含感恩 600

元)。宣教 21000元。巴弟兄子女宣教 11000 元+美金 100元。
差派宣教士(孔祥寧姊妹)1000 元。社區福音 500 元。 代轉
項目：詩班 1000元。 

四、上一季鼓勵大家及各團契一同閱讀「使徒行傳」，
教會將擇期舉辦讀經競賽，使徒行傳選擇題 100
題 題 庫 供作 練 習使 用 ， 可點 選 以下 聯 結
https://quiz.tcc123.org/，或掃描條碼練習。 

五、十一月份同工會議記錄張貼於會堂後方公佈欄，請為事工代
禱。 

六、今日中午十二點半有詩班練習，請同工準時至會堂集合。 
七、每週五晚上七至九點開始英文查經班，歡迎參加。也請為參

與上課的福音朋友代禱。 
八、陳景昌弟兄於 10/11 日-11 月每週六晚上 19:30-21:00 分享

希伯來書讀經，共八個時段歡迎參加，詳情見公佈欄。 
九、請繼續為聖誕福音聚會各事項規劃、協調、執行，以及所有

參與配搭的同工，與將邀請的福音朋友代禱，如有感動為福
音聚會奉獻可將奉獻放入會堂後方特別奉獻箱，或於奉獻
袋註明。 

十、教會每年定期為：「巴弟兄子女宣教」(四個家庭)奉獻 3 千
美元，及「差派宣教士宣教」(孔祥寧姊妹)奉獻 1 千美元。
今年將於 11/21(五)前匯出，供 11/27(四)銀行感恩節假前
收到。歡迎弟兄姊妹個人加入奉獻，請於 11/16(日)截止前，
以奉獻信封註明後投入奉獻箱(袋)，將彙整同時匯出。 

十一、11 月 29 日中科聚會處邀請吳獻章老師-但以理書研經培
靈會,今日截止報名，請至會堂後方填寫登記表。 

十二、陳景昌弟兄已返家休養中，請為其身體復原禱告。 
十三、請為靈光團契的朋友們代禱，求主保守他們的身、心、靈。 
十四、感謝神！蔡宇涵姊妹(鄧哲農弟兄的妻子)順利生產母女

均安，請為其產後復原代禱，請為曹克昌弟兄、劉介磐弟
兄的身體及服事代禱，請為閻光明弟兄、楚恆華姊妹、朱
明華姊妹的身體禱告。請為將要參加升學及各項考試的學
子們代禱，求主保守看顧，請為學子們的學業及靈命成長
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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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馬忤斯聖經課程— 
 聚會處的特色-第八章-財務篇  (續上週) 

要瞭解保羅陳述的關鍵，是在第 8 節中，「我虧負了別的
教會，向他們取了工價來給你們效力。」哥林多教會中一些屬肉
體的非難者，對保羅的使徒身份質疑，所以當他在那裡傳福音時，
拒絕接受他們的奉獻；他之所以如此，部分是由於他們屬肉體的
光景，部分是由於他們懷疑他的使徒身份。這種做法正如近代一
位主的僕人戴德生(U. Hudson Taylo 1832~1905)所說：「保羅不怕
沒錢，只怕不聖潔的錢」。保羅勞苦作工的對象，馬其頓教會確
曾派人到哥林多送他禮物(參林前十六 17；腓四章 15~18)，然而
他還得自己織帳篷，來補足這些款項的不足(徒十八 3)。所以在
這裡他所說的工價，不是由他所傳道的對象來的，而是由另外一
些人送來的，他所謂的工價更明確的意思是「軍餉」，是上帝供
應他忠心戰士的需要。 

保羅在哥林多教會的事件，並不能夠提出足夠多聖經上的
證據，來支持會眾與牧者或講員之間，應該建立起合約的關系，
預先規劃好應支付的報酬與應提供的服務。 

聚會處相信基督的僕人是過著憑信心的生活，完全倚靠上
帝提供生活的需要，因為是這位上帝呼召他，投入服事上帝的
聖工中。這種觀念使得牧者避免陷入，服事人的危機中，而給
予他自由的靈，在任何主耶穌差派他的地方，傳講主基督要他
傳講的訊息。 正如前面我提到的，聚會處並沒有一個中央的
立法機構，沒有世上的教會總部，沒有人為的領導者；在各處
地方性的聚會處之上，沒有更高監督與管轄的權力。事實上除
了聖經上神的話語之外，沒有任何成文的憲章或是組織章程，
來形成更高的權力來源。跟隨新約聖經模式的聚集，正如生活
中其它事情一樣，聚會處小心的打開聖經，藉著不斷的禱告祈
求，來決定他們教導的方向。這一點我在第七章曾經提到，其
實自從族長時期的亞伯拉罕開始，到摩西律法中的經濟制度，
到主耶穌基督以及祂門徒的日子，都是以這種態度來面對每天
的生活的。使徒行傳與使徒們的書信，展現了他們被啟示，有
關教會的教導。在研究這些主題時，以下這些原則不斷的被提
出： (下週續)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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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quiz.tcc123.org/

